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以

下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发表意见如下： 

关于对《关于装备环球变更业绩承诺期及承诺延长股份锁定期的议案》的事

前认可意见 

因本次交易对方装备环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装备环球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公司董事会审议本

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同时，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

需回避表决。本次变更装备环球业绩承诺期，系公司与装备环球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下为应对客观环境变化而对原协议做出的适当调整，符合《证监会有关部

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的基本

精神，也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公司控股股东装备环球承诺延长其股份锁定期，更体现了装备环球对

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斌辉   王清云   孙凌玉 

  



（此页无正文，为《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何斌辉：____________   王清云：____________   孙凌玉：____________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12日 

 


